
辦理研討會(含專案申請之研討會及研習營)經費申請流程表 

 

 

請依「辦理教學及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」

及申請表說明填寫 
1.辦理研討會補助申請表 
2.研討會補助項目明細表 

經系(科)務
會議通過 

經校教評 
會議通過 

經費動支 
〝動支簽呈〞及〝請

購單〞最慢需於活動

日 10 天前先簽准 

演講費、主持費、

交通費等人事費
*動支簽呈，內需附 
1.人員名單 2.有關擬支明細

採購類方面 
請依補助項目填送請購單； 
請購核准後由總務處並依法規辦

理採購 

經費核銷 
最慢需於活動 
日後二星期內 
辦妥核銷 

演講費

主持費

文通費

等人事費

收據 
收據內每一欄位請用

〝正楷〞書寫清楚 

扣繳 

本國人達 68,501 元，請扣繳 5%

身份證統一編號 

戶籍地址 

外國人士(非居住者，指居留未滿 183 天):

，扣繳 20%
護照號碼 

戶籍地址 

採購類 依規定程序辦理核銷(請遵守本校「預付款」及「個人代墊經費」支付廠商原則) 

*(1)在動支「辦理研討(習)會」之預算前，應先簽出(a)出席會議之

學者專家(b)主持人(c)主講人/授課者/引言人(d)審查者等之名

單及與核支經費有關之擬支明細資料，包括上述名單之人事

費、鐘點費、出席費、交通補助款、差旅費、審查費、工作

費等，以利各權責單位之審核，及後續之核銷。 
 (2)若所動支之名目尚無〝支出標準〞時，請在申請前先上簽或

提會審議。 
(3)在執行預算時，若需修改原請購單或原簽，應另行簽出並會

簽各權責單位，經校長核准後，始得動支；在辦理核銷時，

請將加簽與原簽併案。 

經費預支 
需 

「准予動支」 
後始可辦理 

請於『需求日期』兩星期前提出 

原則上(1)演講費、主持費、交通費等人事費用(外國人士之人事費用屬扣繳之部分不得借支)(2)零星雜支(請列出品名)才可申請預支 

※ 
預支簽呈

內需述明

(1)動支業經核准(附動支核准簽呈及議程明細表) 

(2)預支金額(附經費預支明細表) 

(3)活動日期及需求日期，但二者之間需有合理性之解釋 

經校長核准後依『預付款會計處理原則』辦理 

 

*為時效『經費動支』與『經費預支』只要在「主旨」中標明可

同時簽出(即經費動支與預支列於同一簽呈)，但需各附其明細

表；此簽之正本用於「核銷」，申請「預支」時請用「副本」並

蓋〝核與正本無請〞及〝證明人〞之章。 


